
112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都市
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計畫說明會

112 年 12 月 14、15日



計畫緣起
區域計畫法
開發許可

國土計畫法
使用許可

本部委辦直轄市縣（市）政
府審議核定之規模與範圍
內政部107.8.17台內營字第
1070812359號公告

90年授權委辦
114.4

已審議許可933件開發許可案
(含變更案)

1.提升審議成效
2.銜接國土新制

啟動評鑑計畫



評鑑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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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依據
1.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8條
2.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

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第
13點

 辦理目的
1.盤點現行開發許可審議執行情形，著重

審議經驗交流，持續精進審議法令執行，
並回饋未來使用許可制度設計。

2.提升審議工作成效，激勵同仁士氣，強
化中央與地方合作夥伴關係。

審議效能

激勵士氣 經驗分享



評鑑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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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個直轄市/縣(市)政府

5直轄市：新北市、臺中市、桃園市、
臺南市、高雄市

13縣市：基隆市、新竹市、新竹縣、苗
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
縣、嘉義縣、屏東縣、澎湖縣、
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

註：除臺北市、嘉義市、金門縣、連江縣外；全區均為都市或國家公園土地。



三大獎項：獎評目的及評獎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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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 審議創新獎 審議貢獻獎

評獎對象 直轄市縣(市)
政府

直轄市縣(市)
政府

執行開發許可
審議業務同仁

為利審議資料即時
性/正確性/完整度

鼓勵運用創新作法
提 升 審 議 效 能

為提升執行開發許
可 業 務 同 仁 士 氣

獎項名稱

評獎目的



審議模範獎：評鑑對象及評鑑方式

審議模範獎

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對象

針對112 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
件，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輔
助系統」、列管表格案件之審議執行
品質、效率、經費及提報說明等各面
向綜合評核

評鑑方式 Step 2
審議執行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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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
系統填列完整度



112/9/28
函請地方政府完善輔助
系統、確認列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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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署綜字第1121189379號112/6/16
非都市土地法令講
習會議宣導

112/6/28
函請地方政府填列
輔助系統

112/8/16
函請地方政府完善輔助
系統、確認列管表

營署綜字第1121149370號 國署計字第1120504907號

填報：案件名稱、申請人、受理日期、土地總筆數、申請總面積…等22項
上傳：申請書件、開發計畫書件、土地清冊、圖資檔案…

Step1 系統填列資料審議模範獎

審議模範獎：首要應填列完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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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本署檢核填列資料

審議模範獎

縣市 案名 受理日期 展延次數時間 縣府說明 展延理由

苗栗縣

苗栗市福爾
摩莎遊憩設
施區(旅館)開
發案

108.10.02
111.05.20申請展延至111.12.10
111.11.16申請展延至112.06.10
112.05.12申請展延至112.12.10

本案自111.11.16起算為新令生效第1次展
延，目前已展延2次已達上限，111.05.12
為舊令(102年)申請展延。

刻正因應生態議題研擬對策補正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說書補正期限
至113年2月2日止)。

苗栗縣

苗栗市福爾
摩莎軟體產
業園區開發
案

108.09.25
111.05.20申請展延至111.12.10
111.11.16申請展延至112.06.10
112.05.12申請展延至112.12.10

本案自111.11.16起算為新令生效第1次展
延，目前已展延2次已達上限，111.05.20
為舊令(102年)申請展延。

刻正因應生態議題研擬對策補正
環境影響說明書(環說書補正期限
至113年2月2日止)。

彙整審議辦理情形表
提供開發許可審議案件書圖上傳檢核表資料檢核



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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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分數

品質
完整度&正確性

•輔助系統填報資料完整度 25分

50 分•列管表格填報完整度 10分

•法規適用正確性 5分

•綜合考評 10分

效率
平均作業時間

•受理案件後行政作業時間 10分 20 分
•審查會議記錄函發作業時間 10分

經費
運用合理性

•審議工作經費執行情形 5分 10 分
•開發影響費運用合理性 5分

簡報及答詢 20 分

審議模範獎

品質
50 分

效率
20 分

簡報
20 分

經費10 分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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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品質
50 分

評鑑項目 評鑑內容 分數 評分標準

輔助系統
填報資料
完整度

案件基本資料
填報完整度 5分

X >18項 5分
18≧X≧15項 3分
X <15項 1分

案件附件(申請書件、開發
計畫書件、圖資檔案、土
地清冊)上傳完整度

5分
4項 5分
4項>X≧2項 2分
X <2項 1分

案件辦理歷程
建置完整度 5分

X≧10項 5分
10項>X≧8項 4分
8項>X≧5項 3分
5項>X≧2項 2分
X <2項 1分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件上
傳完整度 10分

X≧80% 10分
79%≧X≧50% 5分
X <50% 2分

25 分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相關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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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品質
50 分

25 分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 案件附件上傳輔助系統
填報資料

完整度

5 分 5 分

5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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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品質
50 分

評鑑項目 評鑑內容 分數 評分標準

列管表格
填報

完整度
是否定期更新 5分

準時更新 5分
延遲<㇐周 3分
延遲>㇐周 1分

資料填報完整度 5分
完整 5分
仍有缺漏 2分

法規適用
正確性

112年專責審議小組會議
紀錄及變更內容對照表
備查案收受署內發文須
請釐清疑義函文數量與
審議案件數量比例

5分

無更正函文 5分
比例<各受評直轄市、縣
（市）政府平均值

3分

比例>各受評直轄市、縣
（市）政府平均值

1分

綜合考評 直轄市、縣（市）政府
政策推動配合度 10分 由評鑑小組評核 -

10 分

5 分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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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品質
50 分

10 分

列管表格
填報完整度

法規適用
正確性 5 分 (112年收受署內發文須請釐清疑義函文數量/審議案件數量)*100%

綜合考評
10 分

評鑑小組針對輔助系統、列管表格填報完整度及法規市正確性考評



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效率
20 分

受理案件後行
政作業時間

審查會議紀錄
函發作業時間

5 分
受理

10 分

完成第1次審議

平均作業時間

審議會 審議會後發函
會議紀錄

擇優3次平均作業時間
14

受理案件數量 5 分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效率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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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評鑑項目 評鑑內容 分數 評分標準

案件數量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5分

X >10件 5分

10≧X≧6件 3分

X <6件 1分

受理案件後行
政作業時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
1次審議之平均作業時間，不含申請人補正
時間
註：僅針對進入第1次審議案件計分，且112
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達3案以上直
轄市、縣(市)可扣除日數最⾧案計算平均作
業天數
(撤案、駁回或案件未進入審議不納計算)

5分

X≦90日 5分

179≧X≧91日 3分

X≧180日 1分

審查會議記錄
函發作業時間 擇優3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議

後至函發會議紀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10分

X<14日 10分

14≦X≦28日 5分

X>28日 1分

5 分

5 分

10 分



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內容及評分標準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經費
10 分

審議工作經
費執行情形

開發影響費
使用情形

5 分

5 分

本署委辦工
作經費支用
合理性

開發影響費
使用合理性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提供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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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
開發影響費
使用合理性

自擬區域計畫之
直轄市、縣(市)

無區域計畫之
直轄市、縣(市)



審議模範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Step2 審議執行綜合評核審議模範獎

簡報&答詢
20 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前述各項資
料製作說明簡報資料、準備佐證資
料，並於評鑑審查會上說明及答詢

評艦審查會

評鑑項目內容說明簡報

依評鑑審查會議簡報、答詢情形，
按評鑑項目之給分標準給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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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模範獎：提報資料及審查方式

審議模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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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核

評鑑結果/得獎名單成
果

書
審

填
報

•填報/勘誤/上傳非都審議
作業輔助系統
•提供經費使用情形

國土管理署檢核及初評

評鑑小組聽取簡報說明
依據各項給分標準逐項計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開發
許可案件審議程序於輔助系統
網站核實填報及上傳相關資料。

工作經費、開發影響費收支表。
(提供各該費用支用項目、用途
及金額)

審議模範獎說明簡報
(針對審議模範獎之評鑑項目
內容進行說明)

提報資料 審查方式



審議創新獎：評鑑對象及評鑑方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評鑑對象

針對歷年核發開發許可案件之創新作為或成就典範，
以及評鑑審查會之簡報及內容進行評核。評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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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

美超微八德廠 台鎔BOO高效能
垃圾熱處理設施

綠舞莊園日式主題遊樂園 草屯鳥類動物園 永安滯洪池
(水面太陽光電)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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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項目 項目 分數

審議創新
•創新作為

80 分

•成就典範

簡報及答詢 20 分

審議創新獎

審議創新
80 分

簡報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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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
80 分

審議創新獎 Type1 創新作為
於審議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
上之創新作為或新式管理方法

範例 民眾參與及資訊正確、透明
•提升民眾參與程度
•案件資訊公開、正確傳達
•促進雙方溝通



22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1 創新作為

範例 執行技術創新(電子化、無紙化) •減少紙本資料寄送時間
•減輕委員攜帶資料負擔
•減少紙張耗費並降低碳排放

將審查所需書件，以數位化方式供審議委員閱讀，且可在審
查現場以個人螢幕方式放大呈現，提升報告閱讀及審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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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1 創新作為

範例1 作業流程之創新作為

111.8.4

113.5.1

加速彙整府內意見：
1.召集府內各單位與會現勘
2.要求各單位意見回復時間

加速案件議題收斂
現勘後安排申請人簡報，
彙整委員意見

縮短時程，
提升審議效能

地方政府審議
加速作為

限期補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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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1 創新作為

範例2 跨領域/機關及其他合作

屏東科學園區招商暨產學交流論壇跨領域參與草鴞保育推動小組

結合跨機關共同參與草鴞保育推動
小組，簽署草鴞保育宣言，持續執
行園區及周邊生態環境保育工作

縣府與南管局共同舉辦多場產學合作
論壇及招商活動，邀請學界、產業界、
研究機構等專家學者參與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審議過程中或開發執行足供他案借鏡

範例1 景觀及動物保育、呼應SDGs指標永續典範
審議過程中建議申請人考量基地區位與周邊既有計畫
資源與景觀串聯，以及響應永續規劃及開發理念
資源串聯：區位屬未來「新訂高速鐵路屏東車站特定區」㇐環，
於審議過程中建議申請人強化說明開發案與周邊既有計畫的景
觀及機能資源串聯，並思考未來高鐵特定區整體景觀發展。
生態保育及景觀：且本案所處區域有東方草鴞、燕鴴、小雲雀
等保育鳥類活動，建議配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及整體景觀規劃
於土地規劃層面提出生態保育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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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專責審議小組審議促成之具體執行作法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1 景觀及動物保育、呼應SDGs指標永續典範
配合審查過程中建議所提達成景觀及動物保育典範之規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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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綠帶串聯公園、綠地及周邊河川等藍綠資
源，形成跳島式之生態鏈結
•以迴避、補償、減輕、對接等為規劃策略，利
用綠廊串聯園區內、外生態景觀。
•配合鳥類調查結果及鳥類偏好特性，參考專家
學者與機關相關意見及環評審議趨勢，以燕鴴、
小雲雀為屏東園區基地內之保育標的；東方草
鴞作為園區及周邊相關計畫共同合作之保育標
的研擬鳥類生態友善環境及相關生態保育對策。

審議過程中或開發執行足供他案借鏡
經專責審議小組審議促成之具體執行作法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1 景觀及動物保育、呼應SDGs指標永續典範
配合審查過程中建議所提達成TOD大眾運輸導
向規劃典範之規劃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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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外公車路線延駛，提升大眾運輸使用率
•區內增設接駁車，銜接周邊大眾運輸
•鼓勵綠色運具，打造優質運輸交通環境

審議過程中或開發執行足供他案借鏡
經專責審議小組審議促成之具體執行作法



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1 景觀及動物保育、呼應SDGs指標永續典範

配合審查過程中建議所提
達成開發呼應SDGs指標永續典
範之規劃作為

28

審議過程中或開發執行足供他案借鏡
經專責審議小組審議促成之具體執行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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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2 提升土地使用效益、傳承發揚台灣文化典範
本府為整合轄區內布袋戲資源，並傳承發揚台灣文化，利用既有閒置公有土地辦理布
袋戲傳習中心，其兼具傳承、學習、研究、典藏、展示、演出等多元功能，且同時具
備富有生態教育及保育特質之遊憩環境

觀光 休憩產業發展
•結合在地歷史文化及古蹟建築
群，型塑傳統文藝觀光旅遊

傳承 x 交流 x 展演

土地活化 提升土地使用效能
•將閒置荒廢公有土地活化再利用
•保留基地生態並融合文化藝術

藝文 資源整合
•整合雲林百餘家布袋戲劇團文化資源
•保存、承襲、發揚布袋戲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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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3 生態教育示範 、綠電與環境生態共榮共存典範
推動再生能源知識與生態教育典範
規劃之初即傾聽在地意見，並蒐集各界景觀與生態專家之建議，將太陽能相關設施
納入低碳環境或推廣再生能源或生態教育等示範規劃。

審議過程中要求綠能發電與環境生態的共榮共存典範
因應委員關切環境教育解說中心設置引來遊客交通影響，在兼顧維持自然環境下，
允諾：環境教育解說服務採預約制，㇐天接受4個梯次，㇐梯次15人參訪，由設備商
負責維護管理，同時為避免對生態的衝擊或干擾，參訪時間避開鳥類主要的繁殖時
間（10-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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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Type2 成就典範
範例3 生態教育示範 、綠電與環境生態共榮共存典範
審議過程中要求綠能發電與環境生態的共榮共存典範
生態環境影響層面，於基地西北側部分水域以保留原本完整水域空間、維持原有地形地貌，提供水鳥
利用以及做為生態棲地復育之濕地，規劃為自然生態保育區，土地使用編定為生態保護用地，並允諾：
(1)設備商應自基地開始施工前即對基地內進行環境現況調查與分析，以確保本案不會造成生態環境
之影響。

鹽田歷史、當地人文
•嘉義沿海潟湖海岸線變遷
•布袋地區魚塭及鹽田產業
轉變

濕地生態、候鳥種類
•候鳥的進駐
•濕地環境生態
•候鳥種類
•生態保育狀況

電廠資訊、太陽能介紹
•太陽能板製程說明
•太陽能板應用
•太陽能對當地效益
•太陽能板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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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評鑑項目及內容

審議創新獎

簡報&答詢
20 分

 直轄市、縣(市)政府提出以核發開發
許可案件具體執行做法，並供足他案
借鏡，配合實際案例說明。

 可供佐證前項相關數位化資料，如照
片、網站、影像紀錄等。

評艦審查會

審議創新說明簡報

依評鑑審查會議簡報、答詢情形，按評
鑑項目之給分標準給予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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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創新獎：提報資料及審查方式

審議創新獎

評
核

評鑑結果/得獎名單成
果

書
審

準
備

•申請書件
•說明簡報
•呈現方式：數位化

國土管理署檢核及初評

評鑑小組聽取簡報說明
依據各項給分標準逐項計分

審議創新獎說明簡報
(針對業務執行精進情形、案件之獨特、指標性、開
發後具體成效等內容進行說明)

審議創新獎佐證之數位化資料
(如：網站、觀摩活動影像記錄等。)

審議創新獎申請表

提報資料 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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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項目 備註

執行業務有具體成效、
特殊貢獻足堪表率

具體成效、特殊貢獻

• 個人簡歷
由各直轄
市、縣(市)
政府推薦，
至多1名

• 執行業務主要工作內容

• 具體執行成效或績效

審議貢獻獎

審議貢獻獎：評鑑指標及項目



姓名

請黏貼彩色、半身之2吋光面照片

國民身分證
統㇐編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最高學歷

服務機關 連絡電話
職稱 電子郵件
個人簡歷
執行業務主要
工作內容
具體執行
成效或績效

審議貢獻獎：提報資料及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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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結果/得獎名單成
果

書
審

資
料

•申請表
•佐證資料(呈現方
式：數位化)

國土管理署審核

數位化呈現方式

提報資料
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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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作業預定時程

112/10/12
函知地方政府
112年評鑑計畫

112/10/31
函知地方政府評鑑要點

112/12~113/1
收受地方政府112年評鑑
計畫提報資料

112/12/14~15
辦理直轄市、縣(市)政
府評鑑說明會

113/3
辦理評鑑審查會；
審查結果核定

113/4
評鑑獎勵
評鑑成果發表會

國署計字第1120504928號

完成112 (本)年度評鑑計畫



評鑑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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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組成員

 人數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相關學者專家

8~10 名

 另行公告

小組委員名單將另公告於本署網頁



評鑑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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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開表揚

 獎勵(獎牌、獎勵金)

獲獎者由本署擇日辦理公開表揚

㇐、審議模範
(㇐)直轄市組：

 敘獎
審議貢獻獎由本署通知各機關辦理敘獎

資料來源：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要點(草案)

二、年度實施計畫
所定其他類別獎項

獎牌1面

獎金30萬元

(二)縣市組：



補助獎勵

各獎項補助獎勵得依年度經費編列及評鑑作業計畫規定調整補助
獎勵金額，每年總額度以下列金額為上限：

直轄市組
新臺幣250萬元

縣(市)組
新臺幣300萬元

其他項類別獎項
新臺幣150萬元

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審查作業評鑑及補助獎
勵要點(草案)刻正辦理法制作業程序，係以函頒規定之金額為主。



補助獎勵

• 補助獎勵以辦理國土計畫、開發許可審查及土地使用管理業務有
關之支出為限。

• 人事費用、教育訓練、業務費用、增購相關事務用品等，若符合
前開用途得以支用。

• 至有關個人獎勵金編列與發放建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循所
屬單位之主計、人事相關規定，以自行訂定補助獎勵金支用要點
方式辦理。



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可加強項目

依署112年9月28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確認之列管表，彙整截至
112年10月23日後針對評鑑項目品質之「輔助系統填報資料完整度」、「列
管表格填報完整度」、「法規適用正確性」，及效率之「案件數量」、
「受理案件後行政作業時間」、「審查會議記錄函發作業時間」進行試評，
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可加強項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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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場次-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加強得分項目

評鑑類別及項目 內容
填報情形

高雄市
(16件)

臺中市
(4件)

新北市
(7件)

嘉義縣
(8件)

苗栗縣
(15件)

品
質

1.1輔助系統填報資
料完整度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完整度 17.25項 16.00項 17.75項
案件附件完整度(申請書件、開發計畫書
件、土地清冊、圖資檔案)

1.75項 3.00項 0.43項 2.89項 2.80項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完整度 9.25項 9.43項 2.88項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件上傳完整度

1.2列管表格填報完
整度

是否定期更新 >7天 <7天 >7天 >7天
資料填報完整度

1.3法規適用正確性 112年收受署內發文須請釐清疑義函文
數量與審議案件數量比例

效
率

2.1案件數量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2.2受理案件後行政
作業時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1
次審議之平均作業時間，不含申請人補
正時間(註：三案以上者可扣除日數最⾧
案計算平均作業天數)

159.21天 110.67天 90.17天 180.43天

2.3審查會議記錄函
發作業時間

擇優3次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議後至
函發會議紀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23.64天

42



第㇐場次-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加強得分項目

評鑑類別及項目 內容
填報情形

新竹縣
(11件)

宜蘭縣
(3件)

花蓮縣
(1件)

新竹市
(2件)

品質

1.1輔助系統填報資
料完整度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完整度

案件附件完整度(申請書件、開發計畫書件、土地
清冊、圖資檔案)

1.73項 2.67項 1.50項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完整度 7.09項 5.33項 1.00項 9.57項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件上傳完整度

1.2列管表格填報完
整度

是否定期更新 >7天 >7天 <7天 >7天
資料填報完整度

1.3法規適用正確性 112年收受署內發文須請釐清疑義函文數量與審議
案件數量比例

效率

2.1案件數量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2.2受理案件後行政
作業時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1次審議之平
均作業時間，不含申請人補正時間(註：三案以上
者可扣除日數最⾧案計算平均作業天數)

124.40天 120天 148.00天 395.00天

2.3審查會議記錄函
發作業時間

擇優3次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議後至函發會議紀
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82.13天 148.00天 186.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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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加強得分項目
評鑑類別

及項目 內容
填報情形

臺南市
(19件)

桃園市
(22件)

彰化縣
(2件)

基隆市
(1件)

新竹市
(2件)

品質

1.1輔助系統填報
資料完整度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完整度 17.58項
案件附件完整度(申請書件、開發計畫
書件、土地清冊、圖資檔案) 2.53項 3.14項 3.00項 1.50項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完整度 2.42項 8.55項 11.00項 9.57項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件上傳完整度 73.68% 72.73% 95.45%

1.2列管表格填報
完整度

是否定期更新 >7天 >7天 <7天 >7天
資料填報完整度 缺漏 缺漏

1.3法規適用正確
性

112年收受署內發文須請釐清疑義函文
數量與審議案件數量比例

效率

2.1案件數量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2.2受理案件後行
政作業時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
1次審議之平均作業時間，不含申請人
補正時間(註：三案以上者可扣除日數
最⾧案計算平均作業天數)

250.81天 382.00天 302.00天 395.00天

2.3審查會議記錄
函發作業時間

擇優3次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議後
至函發會議紀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16.5天 18.83天 186.3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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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次-建議各直轄市、縣(市)加強得分項目
評鑑類別

及項目 內容
填報情形

屏東縣
(7件)

雲林縣
(2件)

南投縣
(8件)

澎湖縣
(3件)

品質

1.1輔助系統填報
資料完整度

案件基本資料填報完整度 18.00項 18.50項 17.00項 14.33項
案件附件完整度(申請書件、開發計畫書件、
土地清冊、圖資檔案) 3.14項 3.00項 1.25項 2.67項

案件辦理歷程建置完整度 4.57項 1項 2項 0.67項
案件辦理歷程相關文件上傳完整度 64.94% 50.00% 43.75% 33.33%

1.2列管表格填報
完整度

是否定期更新 >7天 <7天 >7天 <7天
資料填報完整度 缺漏 缺漏 缺漏 缺漏

1.3法規適用正確
性

112年收受署內發文須請釐清疑義函文數量
與審議案件數量比例

效率

2.1案件數量 112年度審議中及審議許可案件數

2.2受理案件後行
政作業時間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案件後至完成第1次審
議之平均作業時間，不含申請人補正時間(註：
三案以上者可扣除日數最⾧案計算平均作業
天數)

212.17天 177.50天 206.0天

2.3審查會議記錄
函發作業時間

擇優3次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會議後至函發
會議紀錄之平均作業時間 24.44天 177.50天 36.83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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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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